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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區議會  
 

大廈管理工作小組 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闡述南區區議會轄下常設大廈管理工作

小組（下稱「工作小組」）的組成。  
 
 
背景  
 
2. 南區區議會於 2026 年 1 月 5 日第十三次區議會大會

中宣佈設立工作小組，秘書處已隨後致函邀請區議員加入工

作小組。  
 
 
組成  
 
3. 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87(1)條訂明，區議會主席須委任本

身亦是區議員的工作小組成員擔任該工作小組的主席。工作

小組主席及成員名單載列於附件。  
 
 
 
 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26 年 1 月  


